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

107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 

研習主題：犯罪學、法律與社會學-法律到底為何存在？ 

 

壹、計畫依據 

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 2月 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50151739號函。 

 

貳、目的 

一、提升教師專業知能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

二、整合教師研習資源，提供教師研習資訊 

三、從法律與社會學重新認識跨領域的法律與演變 

四、從法律與社會學再認識法律的解釋與適用的基本方法 

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：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學校－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

三、協辦：國立新化高中李建宏教師 

 

肆、辦理內容 

 一、參加對象：嘉義、台南、高雄、屏東各公私立普通型、綜合型、技術型  

高級中等學校之公民與社會科教師。 

 二、時間：2018年 11月 15日（四）13：30至 17：30 

 三、地點：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-人文教育大樓‧公民與社會專科教室 

 四、報名方式：請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://www3.inservice.edu.tw/

後，依課程代碼 2473848 搜尋，報名截止日期：11 月 8 日。

研習前三日起恕不受理取消報名。 

五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者核予研習時數 4小時。 

六、請准予參加教師公（差）假，差旅費由各服務學校報支。 

 



伍、研習課程表 
 

陸、其他事項 

一、請由臺南一中正門 (民族路)進出，會場恕不提供停車位。 

二、為響應節能減碳，請老師自備環保杯、筷。 

三、聯絡人：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顏淳妮，電話：06-2371206#601 

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chunni@gm.tnfsh.tn.edu.tw 

時間 內容 主講者/主持人 

13:30~13:50 報  到 

13:50~14:00 開幕式 台南一中/張添唐校長 

14:00~15:30 
犯罪學、法律與社會學：法律

到底為何存在？(一) 

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

沈伯洋助理教授 

15:30~15:40 休  息 

15:40~17:10 
犯罪學、法律與社會學：法律

到底為何存在？(二) 

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

沈伯洋助理教授 

17:10~17:30 綜合討論 

台南一中/張添唐校長 

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

沈伯洋助理教授 

17:30~ 賦  歸 


